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二届董事会二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届董事会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召开，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与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同书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议，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董事会提供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

司与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同书的议案》的有关资料，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和公平的交易原则，不存在任何内部交易，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

的正常业务往来，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的

原则，未有违规情形，未有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且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二届董事

会二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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